项目需求


一、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交货期
	交付地点

	1
	高温带材电流角度依赖测试系统
	1套
	合同签订后的18个月内交货
	[bookmark: _Hlk148629753]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用户指定地点



注：本项目共一个包，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进行投标响应，不完整的投标将视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二、总则
1、投标要求
1.1  供应商在准备投标文件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供应商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采购文件的要求。如与采购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明（偏离表）。如供应商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差，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
1.3  供应商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采购人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供应商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节能、安全和环保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供应商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或要求的，则供应商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
2、评标标准
2.1  除采购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供应商应提供货物的正常运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供应商在投标书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文件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采购人参考。供应商也可推荐采购人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采购人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货物的准备工作，供应商应在合同生效后60天内向用户提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另一套完整上述资料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提供给用户，这些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货物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供应商应在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向采购人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供应商支付。
2.6  在评标过程中，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索取任何与评标有关的资料，供应商务必在接到此类要求后，在规定时间内予以答复。对于无答复的供应商，采购人有权拒绝其投标。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产品、货物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40℃～＋50℃和相对湿度为90％的环境条件下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220V（±10％）/50Hz、气温摄氏+15℃～＋30℃和相对湿度小于80％的环境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
3.3  适于在高频电力电子货物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连续稳定运行。
3.4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3.5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供应商应注明其偏差。如货物需要特殊工作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供应商应在投标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在具体要求中另有说明，所有货物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货物运抵安装现场后，采购人将与供应商共同开箱验收, 如供应商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 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采购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供应商必须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具体要求中标注“★”号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被拒绝。

6、如在具体要求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要求中的要求内容为准。
[bookmark: _Hlk148688652]

[bookmark: _Hlk152079560]三、具体要求：

第一包：高温带材电流角度依赖测试系统

1、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1）安装地点：室内布置
2）适于在电源380V（10％）/50Hz、220V（10％）/50Hz下连续正常工作。
3）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的转换插座。

2、设备用途说明：
主要用于测试不同温度、不同磁场强度、不同磁场角度、不同应变下高温超导带材的临界电流特性。

3、技术要求及参数：
3.1 磁体系统技术要求
★3.1.1 样品温度：15K-90K
★3.1.2 温度稳定性：≤±0.02 K
★3.1.3 磁场强度：≥12T
★3.1.4 磁场稳定度：≤±0.01 T
★3.1.5 磁体间隙：≥40mm
▲3.1.6 中心磁场均匀区直径：≥10 mm
▲3.1.6 中心磁场均匀区高度：≥20 mm
★3.1.7 均匀区内磁场均匀度峰峰值：≤ 2.5% @ B>1T
★3.1.8 磁场励磁时间：≤25min 到12T3.1.9 磁体冷却时间：≤50h
▲3.1.10 系统总重量：≤1300kg

3.2 面外角度测试杆技术要求
★3.2.1 测试杆数量：≥2根
★3.2.2 测试杆旋转角度：0-360度
★3.2.3 测试杆旋转角度精度：≤±0.5度
★3.2.3 测试杆最大电流：≥1200A
▲3.2.4 临界电流测试精度：≤1% 当临界电流判据为1V/cm
▲3.2.5 每个数据点临界电流测试时间：≤20s
 
3.3 面内角度测试杆技术要求
★3.3.1 测试杆数量：≥2根
★3.3.2 测试杆旋转角度：0-360度
★3.3.3 测试杆旋转角度精度：≤±0.5度
★3.3.3 测试杆最大电流：≥600A
▲3.3.4 临界电流测试精度：≤1% 当临界电流判据为1V/cm
▲3.3.5 每个数据点临界电流测试时间：≤20s

3.4 原位应变角度测试杆技术要求
★3.4.1 测试杆数量：≥1根
★3.4.2 测试杆旋转角度：0-360度
★3.4.3 测试杆旋转角度精度：≤±0.5度
★3.4.3 测试杆最大电流：≥400A
▲3.4.4 临界电流测试精度：≤1% 当临界电流判据为1V/cm
▲3.4.5 每个数据点临界电流测试时间：≤20s
★3.4.6 最大正应变：≥+0.5%
★3.4.7 最大负应变：≥-1%

4、配置清单及零配件（包括专用工具）：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高温带材电流角度依赖测试系统
	套
	1

	2
	使用手册
	套
	1



（二）商务要求：

1、技术服务条款：
1）供应商负责完成安排运输工具、运输货物和支付运费，确保按照合同规定的交货期交货，产品运输至采购人指定的现场后，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要求完成产品的安装和调试，若因供应商原因对工期造成影响，则按商务条款进行惩罚。
由于采购人的原因，供应商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安装和调试，则系统安装及培训顺延，时间由采购人通知和确定。
在整个验收过程中，如遇到产品本身质量问题或供应商安装操作不当引起的产品损坏，产品供应商应及时解决。
2）供应商接到故障报告后4-8小时予以电话响应并给出方案，如无法通过电话解决故障，将在24小时内派工程师到现场解决问题，如有需要将在7个工作日内派原厂工程师到现场解决问题。
3）质量保证期从产品最终验收之日起，保修期3年。质量保证期从产品最终验收之日起。高温超导带材等机械加工非标设备3年内出现由于加工、制作及校准原因引起的质量问题，供应商负责免费检测，维修和标定。如需现场进行设备维护工作，供应商自行承担维护人员的差旅、住宿等费用。
（4）在保修期内，如果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供应商要调查故障原因并修复直至满足最终验收指标和性能的要求，或者更换整个或部分有缺陷的材料。一切服务费用（包括零配件的费用及运费）由供应商承担；
（5）在保修期过后，供应商继续向采购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售后服务和零备件供应，供应商应承诺保证零备件供应期不少于5年。

2、包装要求：
投标人应根据双方商定好的标准和采购人的实际运输条件，将产品包装好，并将全套产品合格证明书、出厂试验记录、产品外形尺寸图、运输尺寸图、装箱单等包装好，防止受潮。从投标人发货至采购人收到期间，产品和资料应完好无损。
包装箱应连续编号，不能有重号。
产品、零部件、材料启运前投标人应按下述内容在箱面上写不褪色的醒目标志：
· 合同号；
· 收货人及联系方式；
· 产品名称和项目号；
· 箱号；
· 毛重与净重；
· 外形尺寸；
在产品的包装箱外面应标上“重心”、“起吊点”、“小心搬运”、“正面向上”、“防止受潮”、“勿倒”、“勿倾斜”、“防火”等字样。
投标人提供的技术文件的包装内外表面上应有如下中文标志：
· 合同号；
· 收货人；
· 目的地；
· 毛重；
· 箱号。
采购人和投标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产品在运输时的状态，以及对检测仪表和检测数据变化范围的要求。支柱绝缘子及其部件的保管期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在产品启运后一周内，投标人应以最快捷的方式通知采购人以下内容
· 产品名称；
· 件数、件号、重量；
· 合同号及货运单号；
· 达到地点；
· 产品发出日期。
所有部件的装运方式均应便于卸货、操作和现场就位，标有千斤顶支架位置的起吊图和安装图，应与装运文件一起提供。
任何在装运中可能丢失的成品应用箱式包装或捆成一束，并标志以清晰的记号以便识别。
运输、贮存直到安装时应保护所有组、部件不得损坏、不得进水和受潮。
3、交货日期：
合同签订后的18个月内交货。
[bookmark: OLE_LINK3]4、交货地点：
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5、验收标准：
1）货物运抵安装现场后，采购人将与供应商共同开箱验收, 如供应商届时不派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采购人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破损，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负责更换。
2）供应商应提出仪器设备测试方案给采购人确认,供应商有责任对采购人的技术人员提出的问题作出解答。仪器设备测试应进行详细记录,测试结束后,由供应商技术人员签字后交给采购人验收。
3）保修期自最终安装验收合格后开始，保修期内供应商要保修除消耗品以外的所有部件。在保修期内，如果仪器设备发生故障，供应商要调查故障原因并修复直至满足最终验收指标和性能的要求，或者更换整个或部分有缺陷的材料。以上都应是免费的。 
4）验收标准以成交人提供的响应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采购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成交人必须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5）验收由采购人、成交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成交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7、执行的相关标准
无
8、付款方式：
对于国产产品，50%合同签署后10个工作日支付，50%凭用户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验收报告支付；
对于进口产品对于进口产品，50%合同金额在合同签署后且收到中标方开具预付款保函后20个工作日电汇支付；30%合同金额在收到发货运单及中标方开具的预付款保函后电汇支付；在起运14日后，以上两个预付款保函终止；20%合同金额凭用户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正本验收报告电汇支付。

★9、投标报价要求：
（1）本项目允许采购进口产品，进口产品与服务报项目现场交货外币免税价。（包含外贸代理费，清关杂费等所有费用）
价格包括：
1）CIP价
2）其他伴随服务费用：
①货物从进口口岸至最终目的地的关境内运输、保险和其他当地发生的伴随费用。
②安装与调试、验收、检验、培训、技术文件的移交、质保期服务、技术服务、卸货费及采购文件要求提供的其它服务。
③外贸进口有关的一切费用（如外贸公司代理费用、清关费用、银行手续费、海关监管手续费、报关费用、商检费用、申办机电批文费用、机场码头费等）。
④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的除以上费用外的其他相关费用。
（2）国产产品与服务报项目现场交货人民币含税价。报价中需包括制造、装配和发运货物所使用的材料、部件及货物本身已支付或将支付的产品税、销售税和其它税费。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关境内供货的国外产品与服务报项目现场交货人民币含税价（报价中需包括制造、装配和发运货物所使用的材料、部件及货物本身已支付或将支付的产品税、销售税和其它税费）。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如投标产品中既有进口产品又有国产产品或者国内供货的国外货物应采用外币免税价加人民币含税价的报价方式。
（4）上述价格的构成须按在分项报价表中格式要求详细列出。
（5）对原产于美国的产品，进口时在正常科创免税之外，中国政府加征的特殊关税由中标人承担。
（6）如因国家相关免税政策变动，无法办理进口仪器免税事宜，所产生的税费需由中标人承担。
10、是否允许采购进口产品： 是 
11、预算金额：1600万人民币
[bookmark: _GoBack]最高限价（如有）：1600万人民币
